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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团法人 环太平洋亚洲交流协会 章程 

 

第１章 总则 

（名称） 

第１条 本法人以一般社团法人环太平洋亚洲交流协会为名称 

 

（事务所） 

第２条 本法人的主要事务所置于东京都千代田区 

 

第２章 宗旨及业务 

（宗旨） 

第３条 本法人以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为理念，以促进国际间商务交流为宗旨，开

展就环太平洋亚洲的学术研究和进行专业人才交流。 

 

第４条 本法人为实现上一条的宗旨，实施以下业务。 

(1)  围绕环太平洋亚洲的政治经济活动，进行调查和研究业务 

(2)  促进国际间专业人才的相互交流业务 

(3)  促进国际间商业交流业务 

(4)  研究和推广环太平洋亚洲文化活动业务 

(5)  与以上各条相关联的业务 

 

第３章 会员 

（法人的构成人员） 

第５条 本法人由赞同法人的业务的个人和团体、依据下一条的规定成为会员的人

员构成。（取得会员资格） 

 

第６条 希望成为本法人会员者，通过另条规定来提出申请，必须得到代表理事的

承认。 

 

（承担经费） 

第７条 本协会在进行业务活动时，因为需要有经常性的经费支出，所以会员在加

入协会时或在会员总会上，根据另条规定要缴纳会费。 

 

（自愿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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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条 会员可以根据另条规定提出退会申请，自愿退会。 

（除名） 

第９条 会员在有以下诸行为时，可根据会员总会决议，对此会员予以除名。 

(1) 有违反本章程和其他规则的行为时。 

(2) 有损害本法人的名誉或违背本法人的目的而实施的行为时。 

(3) 有符合除名处分的正当理由时。 

 

（丧失会员资格） 

第１０条 除上面两条以外，会员有以下行为时，将丧失会员资格。 

(1)  不履行第 7 条规定，半年以上不交纳会费者。 

(2)  会得到全体会员同意时。 

(3)  此会员死亡时；或解散时。 

 

第 4 章 会员总会 

（构成） 

第１１条 会员总会有全体会员构成。 

 

（权限） 

第１２条 会员总会对以下事项进行决议。 

(1)  会员的除名 

(2)  理事及监事的任免 

(3)  会理事及监事的报酬数额 

(4)  通过决算文件 

(5)  修改章程 

(6)  解散 

(7)  其他会员总会决议之际，日本法令或本章程制定的事项 

 

（召开） 

第１３条 会员总会作为定期会议每年 6 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 

 

（召集） 

第１４条 会员总会除另条规定以外。代表理事依据理事会决议进行召集。 

第１５条 拥有全体会员决议权的 10 分之 1 以上决议权的会员，可向代表理事提

示召集会员总会的目的和理由，来申请召集会员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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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 

第１６条 会员总会的议长在本会员总会的会员中的选出。 

 

（决议权） 

第１７条 有关会员总会的决议权，为会员每人一票。 

 

（决议） 

第１８条 会员总会的决议、规则，除另条规定以外，拥有决议权的全体会员的

超过半数的会员出席、并由出席者超过半数的表决通过。 

２ 与前一项的规定无关、对以下事宜进行决议时，由全体会员的半数以上、相

当于全体会员表决权的 3 分之 2 的多数表决通过。 

(1) 会员的除名。 

(2) 监事的任免。 

(3) 修改章程。 

(4) 解散。 

(5) 其他本章程制定的事项。 

 

（议事录） 

第１９条 录关于会员总会的意识，根据规章规定制作成议事录。 

２ 录议长及所出席的理事，根据前一项的规定，署名盖章。 

 

第５章 管理者 

（设置管理者） 

第２０条 本协会按以下规定设置管理者。 

 

(1) 理事 3 名以上 10 名以内。 

(2) 监事 3 名以内。 

２ 从理事中选举出 1 名为代表理事。 

 

（管理者的选任） 

第２１条 理事及监事根据会员总会决议来选任。 

２ 代表理事及业务执行理事根据理事会决议、由理事中选出。（理事的职务及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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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条 理事会由理事构成，根据法令和本章程来执行业务。 

２ 代表理事依据法规和本章程规定，作为本法人的代表、执行其业务；业务执

行理事由理事会另行选定，分担执行本法人的业务。。 

 

（监事的职务 和权限） 

第２３条 监事对理事的职务进行监查，依据法律规定提出监查报告。 

２ 监事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理事和工作人员提出业务报告，对本法人的业务和

财产状况进行调查。 

 

（管理者的任期） 

第２４条 理事的任期为当选后 2 年之内年度业务截至及最终定期会员总会结束

为止 。 

２ 监事的任期，选举后 4 年内结束的事业年度中的最后的东西関定期员工大会

结束的时候为止的。 

3 补选或增员的选出与前任或其他在任董事任期的剩余期限相同。 

4 作为在任期届满前卸任的监查员的候补的任期应届满时为止。 

5 理事或 监事的定员不足时 ，按照第 20 条法定人数，则在因任期届满或辞职

而卸任后，仍有作为理事或监事的权利和义务，直至新委任的人上任为止。 

 

(解聘人员) 

第２５条 理事或监事可由会员总会决议予以解职。 

 

(报酬等) 

第２６条 理事和监事，对其执行的业务进行评估，根据支付的标准计算出的金

额，通过会员总会决议，支付作为奖励等报酬。 

 

第六章 

理事会 

(构成) 

第２７条 本法人设置理事会。 

2 理事会由全体理事构成。 

 

(权限) 

第２８条 理事会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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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定法人执行的业务。 

2 对理事职务的执行的监督。 

3 选举代表理事及业务执行理事或解任。 

 

(召开) 

第２９条 由代表理事召集理事会。 

2 代表理事缺席或者代表董事有发生事故时，，由各理事召集理事会。 

 

(决议) 

第３０条 理事会的决议，除对决议有特殊利害关系的理事外，大多数理事出席

会议，并以其过半数进行。 

２ 尽管由前款规定，但在符合一般社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法律第九十六条的

要求的，应当视为有理事会决议。 

 

(会议记事录) 

第３１条 理事会会议，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成会议记事录。 

2 出席议的理事和监事，在前款规定的会议记事录上签字盖章。 

 

第七章  计算 

(业务年度) 

第３２条 本发法人的业务本年度，从每年 4 月 1 日开始，次年 3 月 31 日结束。 

 

(业务报告和结算) 

第３３条 本法人的业务报告和结算，在每一个业务年度结束后，由代表理事作

出以下文件，经过监查审计后，经理事会批准，提交给会员总会，并报告第 1 号

文件的内容，对于第 2 号和第 3 号文件，必须获得批准。 

(1)业务报告 

(2)资产负债表 

(3)损益表(净财产增加或减少表) 

2 根据前款的规定报告，或除了已收到批准的文件、审计报告等在事务所保存五年，

其他类保存三年，法人章程和会员名单应在事务所处备案。 

 

第八章    章程的变及解散 

(章程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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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４条 本协会章程可以会员总会决议变更。 

 

(解散) 

第３５条 本协会会员总会决议和其他法律，以法规规定的理由解散。 

 

(剩余财产的归属) 

第３６条 本法人清算所拥有的剩余财产，由会员总会决议，根据公益社团法人

及公益财团法人由关法律第 5条第 17号将全部财产赠与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等组

织。 

 

第九章 发公告的方法 

第３７条 本协会公告，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的方式进行。 

 

第十章 补充规则 

第３８条 除本协会的章程规定外，与本协会运营有关所需事项由理事会决议另行规定。 

 

补充 

1. 这些公司章程将于 2010 年 4 月 1 日生效。 

2. 本公司章程将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生效。 

3. 本公司章程将从 1883 年 4 月 1 日起修订。 


